附件3

2021年度重庆市公开遴选公务员政策解答

问：本次考试网上报名环节是否进行报考资格初审？

答：本次考试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进行，实行诚信报考，遴选机关不对考生网上填报的信息进行资格审查。

请各位报名人员认真阅读《2021年度重庆市公开遴选公务员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及其附件，结合自身情况判断是否符合《公告》要求和具体职位报考条件。如有疑问，请在网上报名前咨询遴选机关或市公务员主管部门。

问：如何理解《公告》中“报名人员应符合规定的最低服务年限要求”？

答：《公告》中“规定的最低服务年限要求”是指以下6种情况：①2014年2月后，新录用的乡镇公务员须在乡镇机关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②报名人员招录为公务员（含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招录）时，应符合招录公告或职位表规定的最低服务年限。③选调生应符合在基层培养锻炼2年规定，2018年及以后招录的还需到村任职期满且考核合格。④2018年以后，录用二级警长及以下职务执法勤务警员，到基层公安机关和一线实战单位工作的最低服务年限应当不少于5年（含试用期）。⑤报名人员应符合所在区县、部门或单位的最低服务年限要求。⑥符合其他最低服务年限的要求。

问：如何理解《公告》中“没有规定的，须在现单位工作2年及以上”？

答：如果报名人员不存在本政策解答第2问最低服务年限要求的情况，则须在现单位工作2年及以上。其中，“在现单位工作2年及以上”是指具有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工作人员）身份，在现单位的连续工作时间（以人事关系为准），计算截止时间为2021年9月。遴选过程中，非因机构改革等原因调整工作单位的，视为不符合遴选条件。

问：如何理解“选调生的基层锻炼年限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答：根据中组部有关规定，选调生需到基层锻炼2年方可报名参加遴选。2018年及以后招录的还需到村任职期满且考核合格（定向招录选调生需至少到村任职1年，集中招录选调生需到村任职2年）。基层锻炼期间，不得借调或交流到上级机关，经区县党委组织部门批准，可以有计划地组织参加区县、乡镇（街道）集中性工作，但每年不超过3个月。
问：工作经历年限、任职经历年限、最低服务年限、取得学历学位和执（职）业资格时间、年龄等如何计算？

答：本问中涉及的时间均截至2021年9月，按照整月计算。如：职位要求“具有2年会计工作经历”，2019年10月至2021年9月连续从事会计工作24个月或者不连续从事会计工作的时间合并后满24个月均符合要求；年龄要求“35周岁及以下”，是指1985年10月及以后出生。

问：试用期内是否可以报考?

答：根据《公告》规定，尚在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任职试用期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未满1年的，均属于不得参加公开遴选的情形。

问：公开遴选过程中，报名人员如果晋升职级，是否符合遴选资格条件？

答：从遴选报名到遴选转任手续办结，报名人员按照规定晋升职级，且晋升后的职级在遴选机关要求的职级范围以内的，视为符合遴选资格条件。
报名人员不得降职降级参加遴选。如：职位要求“二级主任科员及以下”，现为一级主任科员的报名人员，视为不符合遴选资格条件。

问：职位表中要求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中共预备党员是否可以报考？

答：职位要求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中共预备党员可以报考。

问：辅修专业、第二专业能报考吗？

答：对于取得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普通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报名人员，若在校期间取得辅修专业证书、第二专业证书的，可按照在校期间取得的辅修专业证书、第二专业证书上所载明的专业报考。

问：专业、学历、学位要求一一对应吗？

答：遴选职位要求的专业与学历应当对应。学历与学位是否对应，需要根据职位要求确定。如：要求“学士及以上相应学位”，则学历与学位必须对应；要求“学士及以上”，则学历与学位可不对应，报名人员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即可。
问：报名人员所学专业与职位要求的专业不一致，但名称有些近似，可以报考吗？申请报考需要哪些程序？

答：报名人员所学专业与职位要求的专业不一致时，报名人员可以以相近相似专业申请报考。具体步骤是：①报名人员与遴选机关联系，说明情况和理由；②经与遴选机关沟通同意后，报名人员向遴选机关提交相关证明材料；③遴选机关对报名人员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④遴选机关向报名人员回复审核结果。审核通过的，报名人员可以登录报名系统填报报名信息；审核未通过的，报名人员可选报其他符合条件的职位。

国（境）外学历学位，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定后，与职位要求不一致的，可按照本问上述解答的步骤申请以相近相似专业报考。

问：大学生“村官”的服务期，是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工作经历吗？

答：大学生“村官”在服务期间不具有公务员身份，其服务期经历不视为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作经历。

问：职位业务水平测试考试的时间、地点如何查询？

答：职位业务水平测试由遴选机关在面试前组织实施，成绩占面试总成绩的30％。考试时间、地点和成绩查询方式等信息由遴选机关公布。

问：体检、考察环节是否可以递补？

答：根据《公告》规定，体检、考察环节出现缺额的，可以在上一环节合格人员中按照考试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依次递补。

问：如果体检结果不合格，是否可以申请复检？

答：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相关规定，对心率、视力、听力、血压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应安排当日复检；对边缘性心脏杂音、病理性心电图、病理性杂音、频发早搏（心电图证实）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应安排当场复检。

报名人员对非当日、非当场复检的体检项目结果有疑问时，可以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7日内，向遴选机关提交复检申请，遴选机关应按照规定程序尽快安排报名人员复检。复检只进行1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

问：如何了解报名情况?

答：为方便广大报名人员了解报名情况，同时防止报名人员在临近报名结束时集中报名造成网络拥堵，报名第二日至报名结束前一天，每天11:00后在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公布报名情况。其他时段不再单独公布每日报名数据，待缴费结束后再公布最终报名数据。

问：本次考试是否有相应的培训（辅导）班、教材及网站等？

答：本次考试不指定辅导教材，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任何涉及公务员公开遴选考试的培训（辅导）班、辅导网站或印制发行的考试资料、出版物、上网卡等，均与本次考试无关，敬请广大报名人员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问：对职位表中的有关规定不了解，如何咨询？
答：职位表中的资格条件以及职位业务水平测试、现场资格审查、体能测评、面试、体检、考察、公示、试用等环节涉及的问题，可以查询《公告》附件1中的咨询电话，直接与遴选机关联系。咨询时间：2021年9月26日至28日9:00－12:00，14: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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